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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对我出国人员进出境行李物品的

管理规定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国务院批准一九八九年九月六
日海关总署发布) 

 
第一条  为了照顾国家派往国外工作、学习人员(以下简称
出国人员)的合理需要，加强对国家限制进口物品的管理，特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出国人员进出境携带的行李物品以自用合理数量
为限。出国人员进境时携带的行李物品，在本规定附件《出国

人员带进物品限量表》(以下简称《限量表》)规定的品种、数
量内给予免税。出国人员在外工作、学习每满六个月(180 天)
的，准予免税带进《限量表》第四、五项物品各一件，最多连

续免税四年，其中经援人员和承包劳务人员不受最高连续免税

年限限制。临时出国人员在外不满六个月(180天)的，每公历年
首次进境准予征税带进《限量表》第四、五项物品各一件。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长期出国人员”是指因公连续在国
外工作、学习一年以上的人员。“经援人员”是指执行政府间对

外经济技术等援助协议的长期出国人员。“承包劳务人员”是指

经国务院或经贸部批准，有权经营对外承包劳务业务的公司，

为执行与外商签订的劳务或承包工程合同，所派出的持因公普

通护照的各种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及各工种人员。“临时出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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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是指因公临时派往国外工作、学习不满一年的各类人员。 
第四条  长期出国人员，由海关发给《进口免税物品登记
证》(以下简称《登记证》)。进境时由长期出国人员本人(包括
免验人员)将所带物品填报在《登记证》上，以便海关查验核放。
《登记证》的发放范围，由海关从严掌握。 
第五条  长期出国人员托出国人员带进《限量表》第四、
五项所列物品，海关凭我驻外机构开具的《托带物品证明》和

物品所有人的《登记证》登记核放，并计算在本人携带免税物

品限量内，超出限量的不准托带进口。 
第六条  出国人员在国内指定供应出国人员外汇商品的单
位购买物品需持护照，所购物品计算在本人征免税限量内。 
第七条  出国人员用个人所得外汇，为本单位购买的科研、
教学专业用品(不包括一般家用电器，如电视机、录音机等)，
应由司局级以上(含司局级)单位出具证明，经海关核准后免税
放行。不属于以上范围的物品，应按规定缴纳进口税。 
第八条  出国人员不得接受外籍人、华侨、港澳同胞、台
湾同胞委托带进或带出的物品，也不得委托他们带进物品。 
第九条  出国人员进出境不得携带国家规定禁止进出境的
物品。 
第十条  出国人员应遵守本规定及其它有关规定，认真履
行海关手续。经海关免税放行的自用物品需出售时，应售给经

批准经营外货的国营商业部门。 
第十一条  经批准前往香港、澳门地区工作的人员携带进
境的物品，也按本规定办理，但不得托带物品进境。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一九八九年九月十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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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

例 

(1964年 3月 13日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外国人入、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和在中
国居留、旅行，都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 
本条例的规定也适用于无国籍人。 
第二条  外国人在中国，应当遵守中国的法令。 
第三条  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应当经
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许可。 
第四条  中国政府在国外受理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申
请的机关是中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 
中国政府在国内受理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

行申请的机关是有关地区的公安局。外国驻华外交代表机关和

领事机关的外交官、领事官、公务人员的申请，由外交部、有

关地区的外事处受理；其他持有外交、公务护照的外国人的申

请，由外交部、有关地区的外事处或者公安局受理。 
第五条  受理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申请
的机关，有权拒发签证、证件；对已经发出的签证、证件有权



海关商检法律法规 

·440· 

吊销或者宣布作废。 
第六条  中国的国防军事要地和禁区，禁止外国人居留和
旅行。 

第二章  入境、出境、过境 

第七条  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应当申请办理签证。 
第八条  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应当在签证内注明的
有效期限内，按照指定的入境出境口岸、交通工具和路线通行。

入境的外国人只许前往签证内注明的目的地。入境、出境、过

境中途，非经许可，不得停留。 
第九条  在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互免签证协议范围
内的外国人，应当从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口岸通行。入境后应

当向国境检查站说明目的地，并且按照国境检查站指定的路线、

交通工具前往。入境、出境、过境中途，非经许可，不得停留。 

第三章  居  留 

第十条  外国人在中国居留，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
办理居留登记。 
第十一条  外国人在中国居留，应当遵守户口管理制度，
依照规定申报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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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宿外国人的机关、学校、企业、团体、旅店和居民，应

当依照户口管理制度的规定申报户口。 
第十二条  居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应当在公安机关指定的
时间内，到指定的公安机关缴验证件。 
第十三条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变更居留地点，应当申请办
理迁移证件。 

第四章  旅  行 

第十四条  外国人前往所在市、县人民委员会划定的旅行
区域以外的地区旅行，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办理旅行证

件。 
第十五条  外国人旅行，应当在旅行证件内注明的有效期
限内，按照批准的旅行地点、交通工具和经过路线通行，不得

自行变更；旅行中途，非经许可，不得停留。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在必要的通行地点设立外国人检查
站，或者派出民警，检查外国人遵守本条例规定的情况。外国

人应当接受检查。 

第五章  处  罚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外国人，当地公安机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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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拘留、限令出境、驱

逐出境等处罚，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享有外交豁免的外国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事件，通过外交

途径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的具体
管理办法，由公安部、外交部制定。 
第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51年 11月 28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外国侨民出入及居留暂行规则”

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1954年 8月 10日公安部公布的
“外国侨民居留登记及居留证签发暂行办法”、“外国侨民旅行

暂行办法”、“外国侨民出境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附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的决议 
(1964年 3月 13日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一四次会议决

议：批准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 
附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 
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已经 1964 年 2
月 12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一百四十一次会议通过，并经同年 3
月 13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百一十四次
会议批准，现在公布施行。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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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4月 13日 

◇俄罗斯出入境管理法 

为进一步规范出入境行政执法工作，便利出境、入境人员

和交通运输工具的通行，近年来，俄罗斯先后颁布了《出入俄

联邦国境规则》、《自然人按简化、优惠程序运送商品出入俄联

邦关境规则》、《自然人按简化、优惠程序运送车辆出入俄联邦

关境规则》等法律法规，对自然人、商品和车辆出入俄联邦国(关)
境作出规定。此外，1999年 7月通过的联邦法《关于对“外汇
调控与管制法”的补充规定》，对外国公民携带外汇现金通过俄

联邦海关作出相关规定。上述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出入俄联邦国境规则》俄国家杜马于 1996年 7月 18
日通过，俄总统于同年 8月 15日签发了《关于出入俄联邦国境
规则》的联邦法，该法后来几经修订并考虑了俄联邦宪法法院

1998年 1月 15日颁布的第 2－П号有关决定。该法规定每个人
都能从俄联邦自由离境，俄联邦公民有权自由返回俄联邦境内。

该规则分为 8个部分： 
1、总则； 
2、办理和发放俄联邦公民出、入俄联邦国境证件的规则； 
3、俄联邦公民出境规则； 
4、办理和发放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入、出俄联邦国境证
件的规则； 

5、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入、出俄联邦国境规则； 
6、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通过俄联邦国境过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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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职人员、俄联邦公民、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对违反
本联邦法应负的责任； 

8、结束条款。其主要规定如下： 
1、总则 
第 1条  根据俄联邦宪法、俄联邦参与的国际条约和本联
邦法调节出、入俄联邦国境(包括过境)程序。如俄联邦参与的
国际条约中规定的部分与本联邦法不同，则应按国际条约中的

规定进行调节。 
第 2条  俄联邦公民出境权利不受本联邦法所规定的原则
和办法之外的限制。俄联邦公民不可被剥夺进入俄联邦国境的

权利。俄联邦公民出境不应使本人、其配偶或亲属在享有俄联

邦法律和俄联邦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所规定的权利时受到限制。 
第 3条  依据《俄联邦国界法》和本俄联邦法调节出、入
俄联邦国境时俄联邦国界的交界规则。 
第 4 条  在俄联邦境外的俄联邦公民受俄联邦保护和庇
护。俄联邦外交代表机关和领事机关有义务采取措施保护俄联

邦公民并按本俄联邦法和俄联邦参与的国际条约规定办法对俄

联邦公民予以庇护。 
第 5条  如外国领土发生非常事件，俄联邦采取外交、经
济及国际法规定的其他措施保障身处该国家领土的俄联邦公民

的安全。 
第 6条  俄联邦公民凭证明俄联邦公民在俄联邦境外身份
的有效证件出入俄联邦国境。 
本联邦法规定办理、发放和没收上述证件的规则。如俄联

邦参与的国际条约中未作其他规定，外国公民或无国籍人士在

入、出俄联邦国境时须出示证明其身份并为俄联邦承认的有效

证件，以及俄联邦境外的俄联邦外交机关或领事机关、内务部

门或俄联邦外交部签发的签证(以下简称为俄签证)。如外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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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或无国籍人士申请进入俄联邦国境工作，则须获得联邦移民

行政机关按俄联邦政府规定的办法发放的许可方可获得俄签

证。上述规定不适用于外国外交机关和领事机关及国际政府间

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其家庭成员。如俄联邦参与的国际条约未作

其他规定，运送旅客的交通部门有义务检查签证或其他进入外

国国境的许可。依据本联邦法和俄联邦政府命令规定发放俄签

证的规则。 
2、办理和发放俄联邦公民出、入俄联邦国境证件的规则第

7 条俄联邦公民出、入俄联邦国境时须持有证明其俄联邦公民
身份的主要证件，包括：护照；外交护照；公务护照；海员护

照(海员身份证明文件)。 
第 8条  根据俄联邦公民的书面申请，由位于俄联邦境内
的内务部门、俄联邦外交部，以及在本联邦法规定的情况下由

俄联邦境外的外交机关或领事机关向本人或通过其法定代理人

发放护照。如法律未作其他规定，俄联邦公民自出生之日起至

满 18周岁，由其父母、收养人、保护人或监护人中一方提出书
面申请后，可向其发放护照。居留在俄联邦境外的俄联邦公民

由位于该公民所处国家的俄联邦外交机关或领事机关办理、发

放护照。俄联邦外交部可根据派遣俄联邦公民赴俄联邦境外并

根据俄联邦政府命令所做规定在俄联邦外交部登记的组织递交

的书面申请为该公民办理和发放护照。从事军务和从事与在俄

联邦境外完成职能或任务有关的活动的其他联邦行政机关也可

根据俄联邦政府确定的清单以及规则和条件，为在上述联邦行

政机关作为军人或公民服役(工作)的俄联邦公民办理和发放护
照。 
第 9条  俄联邦公民在办理护照时须在范本格式申请中注
明本人姓、名、父称(包括曾用名)，性别，出生日期及地点，
居住地，近 10年期间的工作(服役、学习)地点，并出示证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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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主要证件。申请须附有个人照片和证明办理护照时缴纳

国家税费(在俄联邦境内办理护照时)或领事税费(在俄联邦境外
办理护照时)的文件，以及证明其缴纳护照工本费的文件。 
第 10条  有关国家机关按照本条款规定的期限办理护照，
有效期为 5年。递交申请的日期指的是按照办理文件的范本格
式递交本联邦法第 9条中规定的所有文件以及照片之日。如在
居住地递交办理护照申请，自递交申请之日起办理护照期限不

应超过 1个月。如在居留地递交办理护照申请，自递交申请之
日起办理护照期限不应超过 4个月。自递交申请之日起，俄联
邦外交机关或领事机关办理护照的期限不应超过 3个月。如持
有与必需紧急治疗、重病或近亲死亡有关且必需出俄联邦国境

等情况相关证明文件，自递交申请之日起，办理护照的期限不

应超过 3个工作日。在本联邦法第 15条中规定的情况下，或在
父母、收养人、保护人或监护人中一方不同意未成年俄联邦公

民出俄联邦国境的情况下，不为该未成年公民办理护照，同时

向申请人发放相应的注明拒办理由的通知书。 
第 11 条  如俄联邦公民在俄联邦境外遗失护照(外交护
照、公务护照、海员护照)，有关俄联邦外交机关或领事机关向
其发放证明其身份的临时证件，并授予该公民进入(返回)俄联
邦国境的权利。由俄联邦政府决定办理此类证件的规则和证件

形式。如原发放的护照未过有效期，或护照持有者遗失护照后

未声明出境护照失效，不得办理新护照，但本条第三部分注明

的情况除外。如俄联邦公民的活动需经常出俄联邦国境(每个月
不少于一次)，而该公民无权获得外交或公务护照，根据派遣该
公民出俄联邦国境的组织的申请，可为该公民办理和发放第二

本护照，且第二本护照有效期到期日须与原发放护照的有效期

到期日一致。 
第 12条  俄联邦外交部向根据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海关商检法律法规 

·447· 

约和其他俄联邦参与的国际条约在俄联邦境外执行公务而享有

豁免权的俄联邦公民，俄联邦总统，俄联邦联邦会议联邦委员

会成员和国家杜马议员(在其任期内)，俄联邦政府成员，俄联
邦宪法法院法官，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俄联邦最高仲裁法庭

法官，俄联邦总检察长，俄联邦中央银行行长以及其他行使根

据《俄联邦公务原则》联邦法规定属于А类国家职务范畴的俄

联邦国家职务或俄联邦主体国家职务的人员，及俄联邦外交部

外交官和外交信使发放外交护照。拥有外交护照并派往俄联邦

境外俄联邦官方机关或俄联邦设在俄境外国际机构中的机关的

俄联邦公民的家庭成员(配偶，未成年子女，丧失劳动能力的成
年子女)与其共同生活或随行时，也可获得外交护照。行使根据
《俄联邦公务原则》联邦法规定属于Б、B类国家职务范畴的
俄联邦国家职务或俄联邦主体国家职务的公务人员及与其随行

到俄联邦境外公出的行政技术职务工作人员和俄联邦总统办公

厅专职人员，俄联邦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工作人员，俄联邦联

邦会议国家杜马工作人员，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俄联邦宪法

法院工作人员，俄联邦最高法院工作人员，俄联邦最高仲裁法

庭工作人员，俄联邦中央银行(俄罗斯银行)职员和以下俄联邦
公民，包括到俄联邦境外服军役的军人，俄联邦境外的俄联邦

外交机关和领事机关以及俄联邦官方机关及在俄联邦境外的国

际组织所设俄联邦官方机关的行政技术职务编制内工作人员，

均可获得俄联邦外交部发放的公务护照，但其期限不得超过 5
年。根据本条第三部分规定拥有公务护照的俄联邦公民的家庭

成员(配偶，未成年子女，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在该公民
到俄联邦境外公出期限超过 1年时，可获得公务护照。外交护
照和公务护照为俄联邦所有，在到俄联邦境外公出期满后应交

还给派遣俄联邦公民到俄联邦境外公出的组织。 
第 13条  海员护照(海员身份证明文件)是乘船出、入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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